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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

21樓

承辦人：鄭仲恩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50

傳真：(02)29681340

電子信箱：AP524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09161955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七 (10922020818_2_109D2346392-01.pdf)

主旨：本局辦理109學年度國民小學數學能力檢測命題(選擇題及

非選擇題)種子教師暨增能研習，請鼓勵所屬符合資格之

教師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09年度國民小學學生能力檢測實施計畫暨109年

度國民小學數學能力檢測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局辦理109學年度國小數學檢測命題種子教師暨增能研

習，目的在於使種子教師理解數學能力指標內涵，並輔以

分組研討方式，強化教師在數與計算、量與實測、幾何、

代數、以及統計與機率等學習內容5向度之選擇題及非選擇

題命題能力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旨揭增能研習說明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

１、第一場次：109年9月22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至下午4

時30分。

２、第二場次：109年10月13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至下午4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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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30分。

３、第三場次：109年10月20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至下午4

時30分。

(二)地點：本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(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大

觀路一段30號)。
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在職教師，以曾擔任高年

級教師為優先，採學校薦派報名方式，人數限制24名，額

滿為止(本次研習為產出型工作坊，請先考量該場研習是否

可3天全程參與再行報名)。

五、相關配合事項：

(一)即日起至109年9月18日（星期五）前，逕至本市校務行

政系統「教師研習系統」報名。

(二)單場研習3日皆全程參與者，核予18小時研習時數。

(三)研習承辦人：大觀國小教務處蒲彥錚組長，聯絡方式：

(02) 29603373分機811。

六、本局同意核予與會人員(含工作人員、講師及助教)公假課

務排代。倘參加研習之教師未繳交命題作業，核予教師公

假課務自理。

七、檢送本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數學能力檢測命題(非選擇題)

種子教師暨增能研習實施計畫各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國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林口區東湖國民小學

外)、新北市各私立國小

副本：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(數學檢測組)、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吳校長國

銘、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林教師心怡、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馬教師

恬舒、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學胡教師錦芳、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江教

師珮瑤、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袁教師心妤、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民小學溫

教師世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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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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